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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水務設施條例》

（第 1 0 2 章）

《《《《 1999 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引言

在㆒ 九九 九年 ㆕月 ㆓十 日的會 議㆖ ，行 政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

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3 7 條，制定 1 9 9 9 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A )  -

( a ) 把沖廁水箱的明訂最小排放量由 9 升降低至 7 . 5 升 ;

( b ) 廢除與《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重複的有關規管無排

氣管電熱水器的條文 ;及

( c ) 修 訂 有 關 熱 水 器 若 干 不 合 時 宜 的 標 準 規 格 ， 以 符 合

最新的標準。

背景和論據

沖廁水箱的管制沖廁水箱的管制沖廁水箱的管制沖廁水箱的管制

2 . 水 務署 曾就 沖 廁水 箱的 最小 排 放量 進行 研究 ， 並徵 詢海 外 水

務機關、顧問、政府有關部門和供應商的意見。研究結果如下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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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7 . 5 升的沖廁水箱經試用後，效果令人滿意；

( b ) 上述各有關方面都贊成使用 7 . 5 升的沖廁水箱，較小型的

沖 水箱更符合經濟和環保原則 ;

( c ) 歐洲國家漸多使用較小型的沖廁水箱；及

( d ) 供應商在供應 7 . 5 升的沖廁水箱方面沒有問題。

3 .  水務 署 已 採 取 行政 措 施 ， 行 使水 務 監 督 的 權力 ， 根 據 《 水 務

設施規例》第 2 5 ( 1 )條，發出通函給所有認可人士、持牌水喉匠、政

府部門和業內團體，說明當局已由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起，把沖廁水

箱最小排放量的限制放寬至 7 . 5 升。因此，《水務設施規例》需要作

出相應修訂。

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管制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管制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管制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管制

4 . 當草擬《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時，原意是使無排氣管電熱水

器轉由這項規例規管。規例的第一部分 (即第 2， 9 和 1 0 條，以及附

表 4 和 5 )已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開始生效，而規例中有關規

管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條文計劃於去年五月生效 (第 I I 部及附表 1 和

2 的實際生效日期為去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們原先計劃在一九九七

年底對《水務設施規例》作出相應修訂，以便修訂規例可在去年五月

實施。

5 . 不過，在一九九七年中，臨時立法會 (臨立會 )在某些事務上有

否越權的問題曾引起關注，特別是關於臨立會所審議的法例是否必不

可少的問題。鑑於有關《水務設施規列》的修訂建議並不符合“必不

可少”的原則，所以未有提交臨立會審議。因此，當《電氣產品 (安

全 )規例》中有關的規管條文在去年五月二十九日開始實施後，便引

至致同一類產品同時受兩項規例所規管，而兩項規例則分別由兩個政

府部門執行。我們應盡快廢除《水務設施規例》中有關上述產品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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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條文，並把產品轉由《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規管，以免令公眾混

淆。

更新標準規格更新標準規格更新標準規格更新標準規格

6 . 《 水務 設施 規 例》 中有 關熱 水 器的 若干 標準 已 經不 合時 宜 ，

這些標準應予修訂，以符合最新的標準。

規例

7 . 《水務設施規例》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第第第第 V 部第部第部第部第 2 段段段段指明的沖廁水箱最小

排放量應修訂為 7 . 5 升。原有條文載於附件 B。

8 . 有 關無 排氣 管 電熱 水器 的規 管 條文 ，載 於《 水 務設 施規 例 》

附表 2 第 IV 部第 1 ( 2 ) ( d )段和第 1 1 段。第第第第 1 (2 ) (d )段段段段應予修訂，訂明

有 關 產 品 由 《 電 氣 產 品 (安 全 )規 例 》 規 管 ， 第第第第 11 段段段段 則 應 廢 除 。 此

外，在《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 第 IV 部第第第第 8 (a )段和第段和第段和第段和第 9 段段段段所提述的

標準 ， 有些 已 經不 合 時宜 ， 這些 標 準應 予 修訂 。 原有 條 文載 於 附 件

C，而《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的有關條文，則載於附件 D。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提交立法會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

與人權的關係

1 0 . 根 據律 政司 的 意見 ，修 訂建 議 符合 《基 本法 》 內有 關人 權 的

條文。

  D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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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的約束力

1 1 .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修訂建議不會影響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2 . 修訂建議對財政和人手並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1 3 . 本地供應商在供應 7 . 5 升沖 水箱方面沒有困難。有關無排氣

管電熱水器的修訂，則是因應《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有關條文已生

效而作出的。

對環境的影響

1 4 . 由 於降 低沖 水箱 最小 排放 量 ，可 減少 沖 水 的用 量及 降 低

排放出來的污水量，所以更符合環保原則。廢除《水務設施規例》中

有關無排氣管電熱水器的條文，以及更新過時的標準規格，均對環境

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 5 . 由 於修 訂建 議 不會 影響 現有 的 沖 水箱 和無 排 氣管 電熱 水 器

使用者，因此無須進行公眾諮詢。至於有意購買上述產品的人士，亦

可購得符合修訂建議的產品。

宣傳安排

1 6 . 我 們會 在本 年 四月 二十 九日 發 出新 聞稿 ，並 會 安排 發言 人 回

答傳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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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 7 . 如有查詢，請撥電 2 8 4 8  6 2 2 3 與工務局總助理局長 (技術事務 )

鄺慶業先生聯絡。

工務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

檔號：W B( W ) 2 6 6 / 3 2 / 2 8  V I



《 1999 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附件

附件 A — 《 1999 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附件 B — 摘錄《水務設施規例》附表 2 第 V 部第 2 段

附件 C — 摘 錄 《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 附 表 2 第 IV 部 第

1 (2 ) (d )、、、、 8 (a )、、、、 9 及 11 段

附件 D — 摘錄《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附表 2 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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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1999 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年水務設施（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水務設施條例》

（第 102 章）第 37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1999 年 6 月 10 日起實施。

2. 喉管及裝置喉管及裝置喉管及裝置喉管及裝置

《水務設施規例》（第 102 章，附屬法例）第 19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及（ 5）”而代以“、（ 5）及（ 6）”；

（ b） 加入—

“（ 6） 《 1999 年水務設施（修訂）規例》（ 1999
年第   號法律公告）第 2 條對附表 2 所作的修訂，不適用
於在該條生效日期前安裝的熱水器。除非水務監督認為任

何該等熱水器因狀況欠妥或因其狀況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

致浪費供水、用水量過度或供水受污染，否則任何㆟無須

因㆖述修訂而更改或翻新該熱水器。”。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附表 2 現予修訂—

（ a） 在第 IV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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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廢除第 1（ 2）（ d）段而代以—

“（ d） 符合《電氣產品（安全）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例）所訂安全規格的無排氣

管儲水式電熱水器。”；

（ i i） 在第 8（ a）段㆗，廢除在首次出現的“規定㆗，”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關於水鼓或水缸（視屬何情況而

定）的規定；及”；

（ i i i） 在第 9 段㆗，廢除“BS 843”而代以“BS 3456 第 102
部第 102.21 條”；

（ iv） 廢除第 11 段；

（ b） 在第 V 部第 2 段㆗，廢除“ 9”而代以“ 7.5”。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1999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水務設施規例》（第 102 章，附屬法例），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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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因應《電氣產品（安全）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例）而更
新《水務設施規例》（第 102 章，附屬法例）所訂的無排氣管
電熱水器安全規格；

（ b） 以現行的英國標準規格取代逐漸過時的熱水器標準規格；

（ c） 將指明的沖廁水箱最小排放量由 9 升降低至 7.5 升。














